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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計算工分是中國農業實現合作化

以後出現的一種新制度，在農村經濟

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工分

制」亦稱「勞動日制」，以勞動工分作為

計量勞動和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制度，

是中國農業集體單位採取的計算勞動

者的勞動消耗和報酬的一種辦法。

在1950至70年代的人民公社時

期，農業生產一般由生產隊組織，社

員以生產隊為勞動單位進行勞動並取

得報酬。但農業勞動通常在廣闊而分

散的土地上進行，對勞動者努力程度的

監督十分困難，因而在最終產品收穫

之前，難以判斷每一個工序的勞動質

量。所以生產隊普遍採用了「工分制」

作為勞動的計量和分配依據。這種工

分制，以潛在勞動能力為依據，根據

性別、年齡為每一個社員指定一個工

分標準，按工作天數記錄工分數，年

底根據每個人的工分數進行分配。

具體而言，對於一種農活，在一

定的土地面積、耕畜數量、農具數量

和相同農時等條件下，以一個中等勞

動力按照一定質量要求，一天所能達

到的勞動數量，作為一個勞動日來計

算；依照每個人的勞動耗費和應分配

的消費品數量記相應的工分；決算

時，生產隊按當年的總工分值和每個

人的工分總額來分配勞動報酬1。

工分制對穩定農村社會、建設社

會主義工業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

獻，但其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對人民公

社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一　工分制的淵源及發展

工分制的發展大約可分為以下五

個時期：

（一）互助組時期

工分制幾乎與中國農業集體經濟

組織同時誕生，其歷史可追溯到解放

區時期，由於戰爭的破壞，大量農戶

缺少必要的生產工具和耕畜，因此他

們有組織起來的願望，這樣互助合作

模式就應運而生了。1933年，中國共

產黨發布的第一個合作組織文件〈中

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布的

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中規定互助組

內社員間換工的計算方法，此時還是

按「工資」計算。〈綱要〉規定2：

社員按照委員會之分配，幫助其他社

員做工時，應照工計算工資，請其他

社員來幫助時，也須照工資計算，不

過這個工資不必馬上拿錢，可由委員會

在簿上登記起來，你幫助別人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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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記你「來數」，別人幫助你做的工資記

你「去數」，等到一陣農忙（如秋收）結

束後拿各人的「來數」「去數」對除⋯⋯

此時雖按工資計算換工，但與現

今的工資計算並不相同，這時「來數」

和「去數」只是用「工資」計算，並沒有

按「工資」結算，只是一種計數而已，

所以可以看成是工分制的雛形。在後

來的發展過程中，「工資」逐漸轉變為

「工分」。從現有的官方文件看，沒有

發現當時有關於這種制度的正式文件

發布，這應該是在社員間一種默認的

制度形式；經過長期的生產實踐，這

種形式應該比較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

1950年在《中國農報》發表的〈關

於勞動互助組織的綜合研究〉中，介

紹東北區的勞動互助情況時，筆者第

一次看到了「評工記分」的寫法，但該

文沒有對之下定義和解釋：「北滿這

類組的馬數較多，但評分記工有不合

理的地方，現已開始改進。⋯⋯小型

互助組，不如插犋組數多，但有評工

記分制度⋯⋯」3這篇文章直接用「評

工記分」的說法，這個說法想必已經

存在一段時間了，最起碼應該是大家

較為熟悉的。此後，「評工記分」開始

頻繁出現在各種官方文件中，如〈目

前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中的一些問

題〉、〈中共中央轉發華北局關於農業

生產合作社若干問題的解決辦法〉、

〈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農業生產合作

社收益分配問題的指示〉，等等4。

（二）初級社時期

在1955年1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

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

中，工分制得到了較完整和權威的界

定與詮釋。其中規定：農業生產合作

社對於社員勞動報酬，實行「按勞計

酬、多勞多得」的原則5。

當時勞動工分大多實行定額管

理，也叫「定額勞動」。所謂「定額勞

動」，即對於一種工作，在一定的土

地、耕畜、農具、天時等條件下，一

個中等的勞動力做了一天所能夠達到

的數量和質量，就是這一種工作的定

額。完成每一種工作的定額所應得的

報酬，用勞動日作計算單位。一個勞

動日等於十個工分。完成每一種工作

的定額所應得的勞動日，應該根據每

一種工作所需要的技術程度、勞動過

程中的辛苦程度，以及這種工作在整

個生產中的重要性來評定。完成一種

中等工作定額，應該記一個勞動日。

初級社時期，中央較為支持「死

分活評」的記分方法。〈草案〉指出，

在沒有規定各種工作的定額和報酬標

準以前，合作社可以暫時採取「死分

活評」的辦法，按照每個社員勞動力

的強弱和技術的高低評定一定的工

分，再根據他們每天勞動的實際狀況

進行評議，好的加分，不好的減分，

作為當天所得的勞動日。

（三）高級社時期

1956年6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高級農業

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其中規定：農

業生產合作社要正確地規定各種工作

的定額和報酬標準，實行按件計酬。

每一種工作定額，都應該是中等勞動

力在同等條件下，積極勞動一天所能

夠做到的數量和應該達到的質量，不

能偏高偏低。每一種工作定額的報酬

標準均用勞動日作計算單位。完成每

一種工作定額所應得的勞動日，一律

根據這種工作的技術高低、辛苦程

度，以及在生產中的重要性來規定。

各種工作定額的報酬標準的差別，應

該定得適當，不能偏高偏低6。

根據〈章程〉，高級社可以實行包

產和超產獎勵。合作社根據生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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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社員的自報，規定每個社員在全

年和每個季節或者每個時段應該做多

少個勞動日。合作社在規定每個社員

應該做多少個勞動日的時候，要注意

社員的身體條件，照顧女社員的生理

特點和參加家務勞動的實際需要。社

員在做夠了規定的勞動日以後，其餘

的時間由社員自由支配。這Ø規定了

社員的最低勞動時間。

（四）大公社時期

大公社時期是從1958年人民公社

成立到1962年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

位下放到生產隊為止。人民公社成立

後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規模愈來愈

大，有的地區已經出現一個縣一個

社。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

大躍進正式開始，在「一天等於幾十

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思想

的感召下，人們的頭腦有些發熱，認

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

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7。但後來

由於「三年自然災害」的發生，中央不

得不出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的農業政策，將核算單位劃小。因

此，筆者將人民公社建立到1962年的

這段時間稱為「大公社時期」。

大公社時期實行了具有「共產主

義精神」的供給制和按等級發固定工

資的工資制：

供給制中的「供給」，主要指伙食

供給，也就是「大食堂」、「吃飯不要

錢」。在一些先進的公社還包括其他

方面的供給，有的甚至包括所有生活

必需品。如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

公社的供給範圍包括伙食、衣服、住

房等七項內容，簡稱「七包」8。河北

省徐水人民公社的供給對象除了農民

外，還包括工人、幹部及一切工作人

員。供給的內容甚至細小到了襪子、

毛巾等。如關於服裝和日用品的供給

規定：男女半勞動力，每人每年發給

服裝布24尺、棉花1斤、鞋3雙、襪子

2雙、毛巾1條、肥皂2塊⋯⋯9

在工資制中，工資一般分為基本

工資和獎勵工資兩部分，基本工資根

據勞動力的不同分級管理。如根據西

安市郊東風人民公社甘家寨大隊的規

定：工資分基本工資和獎勵工資兩部

分。基本工資佔工資總數的80%，獎

勵工資佔20%。基本工資分九級，最

低的為一級，定為2元，一至七級每

級差額為1元，七至九級每級差額為

1.5元，最高的為九級，定為11元bk。

供給制實行不久，中國農村就出

現了嚴重的困難。公共食堂「吃飯不

要錢」造成了極大的浪費、1958年大

躍進造成農村勞動力大量減少，加上

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共

同造成了中國農村極其嚴重的困難。

為了應對危機，1961年1月中共

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

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並c手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農業六十條」），不久中國農村就退

回到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局

面，工分制又開始成為中國農村大地

的主流。此後，工分制一直伴隨中國

農民直至人民公社結束。

（五）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時期

隨c「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新體

制的確立，人民公社的管理和分配制

度也隨之相對穩定下來。從1960年代

初到文革前的這段時間，全國各地主

要實行以「評工記分」為主的生產責任

制。「農業學大寨」和文化大革命興起以

後，中國農村普遍實行以勞動態度為

主要評定依據的「大寨工」（參見本文

第三節）。1970年代中期以後，「大寨

工」漸漸淡化，中國農村多數則以「死

分死記」為主要評定形式。

工分評定是工分制中最為重要的

一環，大體而論主要有三種方式：

大公社時期的供給

制、大躍進和「三年

自然災害」，共同造成

了中國農村極其嚴重

的困難。為了應對危

機，不久中國農村就

退回到了「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的局面，

工分制又開始成為中

國農村大地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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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分死記。「死分死記」也叫

「底分死記」、「死分死評」、「卯子工」

等，是實行工分制初期的一種流行的

評工記分方法。其基本原則是將勞動

力分等排隊，按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經

民主評定個人的底分（參見本文第四

節）。底分評定以後，社員開始勞動，

對於社員來說，無論做何種工作，只

要出勤滿一天，記工員就按底分記

工；不滿一天的，則按出勤時間的比

例折算記工。

記分時有的是直接記所得的分

數，比如工作一天應得10分就記10分、

應得8分就記8分；有的地區則只記

勞動時間，比如勞動一天，不管你的

底分是多少，統統都記10分，到年底

再由會計將社員所得分數乘以其自

身的底分得到他應得的分數，比如某

社員的底分是8分，此社員賬本上記

的總分為1,000分，則最後得分為8×

1,000＝8,000分。

由於這種記分方法違背了按勞分

配的原則，常常不能做到同工同酬，

這就造成高底分的社員不出力或不用

出全力就可以得到高工分，而低底分

的社員即使勞動投入和勞動質量都

好於前者，所得工分也少於前者；這

種情況在男、女勞動力底分的差異上

表現得特別明顯。這就容易造成高、

低底分間互相攀比，社員勞動普遍

出工不出力，以及勞動生產率下降等

問題。

如溫鐵軍對河北省玉田縣林南倉

的研究指出，每人的底分都是大家評

的，隊長也無權變化，所以即使一個

勞動力幹的活再少，隊長也沒有辦法

少給他記工分bl。這樣大家你攀我，

我攀你，底分低的勞動力非要落在底

分高的勞動力後面；而底分高的勞動

力則認為自己底分就高出一點（有的僅

差0.1分），幹活自然也不用太多。這樣

就形成了普遍的出工不出力的現象。

由於「死分死記」損害了勞動者的

勞動積極性，因此後來在發展過程中

出現了相對較為合理的「死分活評」。

但是「死分死記」並沒有完全消失，因

為其優點是記分容易、簡單，所以

「死分死記」記法一直存在於整個人民

公社時期，特別是到了人民公社後

期，更是基本按「死分死記」這種既簡

單又不傷感情的記分方法計算。

二、死分活評。針對「死分死記」

的缺點，許多地區在實踐中逐步採取

了「死分活評」的方法。「死分活評」也

叫「底分活評」、「底分活記」、「死分

活記」等。「死分活評」的做法，是首

先給每個勞動力評好底分，這個和

「死分死記」的底分評定是一樣的。然

後再按各人每天幹活多少和質量高

低，由大家評議增減工分。比如一個

勞動力的底分是10分，某一天的工作

大家評議認為正常，就可得10分，大

家認為比一般人要好、超出通常的標

準，則可以得10分以上，比如12分；

但如果當天工作不好，則會減分，如

可給9分或者8分等等。

這種做法看似合理，但實施起來

難度較大，主要是幹活質量好壞的標

準很難掌握，所以「活評」也就很難合

理。而且評工佔用了大量時間，每天

幹完活，夜Ø評工，一評就是大半

夜。社員把評工會叫做「拚命會」。有

的社員說：「評分如評命，仗c工分吃

飯哩，怎能不爭。」為了一厘一毫，常

常爭吵不休。有的社員打不開情面，

怕得罪人，抱c「多評兩分工是全社

的，得罪人是自己的」態度。社員熬不

起夜，普遍反映「活好幹，工難評，評

工到半夜，翻臉傷感情，評工晚睡覺，

累得真要命」bm。同樣，河北的一首民

謠也生動地描述了評分難的場景bn：

每天活好幹，工分不好評。評工裝啞

巴，你好我也行。評工說句話，翻臉

工分評定主要有三種

方式：「死分死記」、

「死分活評」和「定額

管理，按件計酬」。

「死分死記」違背了按

勞分配的原則，常常

不能做到同工同酬，

容易造成社員勞動普

遍出工不出力，勞動

生產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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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感情。評工到半夜，累得真要命。

評過來，評過去，不如就按底分評。

因為多數地方的「底分活評」都是勞民

傷財的事，所以實施了一段時間之後

又退回到「死分死記」了。

三、定額管理，按件計酬。定額

管理在初級社時期即開始實行，即把

農活按等級固定為不同工分，幹多多

得，幹少少得，勞動效率隨之有了明

顯的提高。後來開始實行按件包工，

但只規定了各個農活的數量要求，質

量上沒有嚴格規定，所以產生了只圖

數量不顧質量的偏向。

在生產中，個別社員認為早晚是

自己的活，有時因幹私活誤了季節，

所以評工記分又實行「三定」，即定

量、定質、定時，又叫「三定包工」。

具體做法是：根據各種農活的技術高

低、辛苦程度，以及在生產中的重要

性等因素，先確定各種農活的定額，

然後再把農活包給作業組或個人，完

工後由生產隊驗收，合格者給予相應

的工分，並針對做工好壞酌情增減。

因具體勞動過程繁雜漫長，為了

簡化換算則出現了「勞動報酬標準」。

如山東莒縣愛國公社愛國大隊，採用

九級勞動報酬標準（見表1）。

定額勞動管理相對於「死分死記」

和「死分活評」有了很大的進步。勞動

者的勞動直接和其所得掛Û，有效地

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了農活

質量。但是由於農業生產周期長、工

序複雜、農作物品種繁多等特殊性，

要為所有農活都訂立出準確的勞動定

額是十分繁難的事，且對生產隊來

說，農活驗收也是十分困難的事，所

以定額辦法並沒有全面推行開來，只

是在一些地區的一些農活中實施。

四、其他評定方式。在生產實踐

中，還有很多其他的工分評定方式，

如遼寧省新民縣興隆店公社張高力大

隊實行了「勞力分級，底分活評」。具

體做法是：根據每個社員的體力強弱

和技術高低，經民主評議和領導班子

審定，確定勞動等級。按各個農時季

節，確定每個勞動力的不同底分。在

農活結束時根據勞動質量和數量評定

工分。舉例而言，勞力分三級、每級

各差半分，冬季勞動強度低底分可定

為8分，夏季勞動強度高可定為12分。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突破了年齡和性別

的限制，實行同工同酬。此外，在不

同季節使用不同的底分政策，也打破

了不管農活輕重都是一個底分的限

制，有利於調動勞動積極性bo。

各地根據自己的實踐摸索出很多不

同的評定方式，但總的來看都是以上

三種主要評定方式的變體，沒有太多

創新性，因此本文不擬作進一步評論。

二　工分類型

通常所說的「評工記分」，主要適

用於一般的勞動生產過程中，人民公

社時期人們獲得工分的途徑除了通過

生產勞動以外，還有很多種形式，這

些形式一般較為特殊，所以「評工記

表1　山東莒縣愛國公社愛國大隊的定額勞動報酬率

工作級別 1 2 3 4 5 6 7 8 9

各級工作定額的勞動報酬率
0.5 0.6 0.7 0.8 0.9 1 1.1 1.2 1.3

（單位：勞動日）

資料來源：何國文：〈農村人民公社的「勞動日」初探〉，《學術研究》，1964年第Z1期，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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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分死記」和「死分活

評」有了很大的進步。

勞動者的勞動直接和

其所得掛ô，有效地

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

性，提高了農活質量。

但是為所有農活都訂

立出準確的勞動定額

是十分繁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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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太適用，這些特殊的形式通常

會有特殊的記法。對農戶來說，不管

通過甚麼樣的方式，所獲得的工分的

含金量都是一樣的，從分配角度來說

有相同的意義。但從勞動角度考慮，

對農戶的意義就有很大差別，因此研

究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戶勞動就要分析

工分的類型bp：

（一）隊工

「隊工」即社員直接參加生產隊

範圍內的勞動所得的工分。隊工是社

員收入的主要來源，一般農戶大約

80%以上的收入來自隊工，有的甚至

是100%來自於隊工，可見隊工的重

要性。每天早晨出工前，生產隊隊長

對所有社員分派一天的農活，分派場

所通常在大樹下、破廟前或茶館前

等。隊長分派完農活，各小組由一個

組長帶領，社員各自拿了相應的工具

即開始幹活，完工後由生產隊隊長檢

驗，由記分員將每個社員所得的工分

記錄在記分簿上。

生產隊隊長在這過程中起了很大

的作用。李懷印講說了一個捉棉蟲的

故事：江蘇有一個叫秦村的小村子棉

蟲泛濫，隊長讓社員去捉蟲，一開始

實行計時制，結果社員所捉的蟲子數

量相差太大，效率不高，後來採取計

件制，結果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bq。

由於農活的分派和質量的檢驗都靠生

產隊隊長，因此隊長的策略將直接影

響社員的積極性和生產隊的效率。

（二）大隊工

「大隊工」是社員到高於本生產隊

的行政單位去勞動所得的工分。這個

相當於張樂天所說的「隊工」（而筆者

所說的「隊工」則相當於張樂天的「組

工」或「班工」）br。當然這Ø「大隊工」

的意義更為廣泛，不僅包括在大隊幹

的活，還包括在公社和縣城等更高單

位所幹的活，有的地方也叫「選調」。

這部分工活往往工分很高，是社員比

較嚮往的工作，但通常都是跟生產隊

隊長有關係或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去

做。做這樣的工作還讓社員有機會走

出農村，變為工人，因此對社員來說

有極大的吸引力。

（三）誤工

「誤工」指生產隊幹部因工作需要

到公社開會、派工所花的時間、會計

記工所花的時間、為生產隊購置各種

物品所花的時間等，總之，就是為了

公共事務耽誤了正常勞動的時間，被

記為「誤工」。

（四）補貼工

「補貼工」是對有特殊情況的農戶

提供的工分補助，如軍屬補貼、生育

補貼、養老補貼、殘疾家庭補貼等

等，這實際上是農村社會保障的一種

方式。這種補貼的來源主要是本生產

隊（只有極少來自國家），這也是人民

公社優越性的一種表現。

（五）投肥工

「投肥工」也叫「畜牧工」，是社員

提供糞肥而取得的報酬。「投肥工」在

全國較為普遍，因為當時的化肥產量

比較低，國家比較重視農業積肥，因

此鼓勵社員多交糞肥。從賬本資料來

看，有的農戶的「投肥工」可以佔到總

工分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多。

三　影響最大的「大寨工」

大寨工曾經是中國農業的一面旗

幟，被作為評工記分的一種典型形式

推廣到全國。大寨工由山西省大寨生

產隊所創立。大寨生產隊在長期的生

產實踐中，特別是1963年8月「六三抗

「大隊工」是社員到高

於本生產隊的行政單

位去勞動所得的工

分。這部分工活往往

工分很高，社員比較

嚮往，但通常都是跟

生產隊隊長有關係或

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

去做。做這樣的工作

還讓社員有機會走出

農村，變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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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中形成的「思想領先，政治掛帥」的

原則與一直盛行的定額管理相衝突，

因此經過反覆對比，大寨人民決定採

用「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勞動計酬

辦法。這種計酬方法在發展過程中大

概分為三個階段：

（一）標兵工分，自報公議

在評工開始前首先要確定一個

「標兵」，以此人的勞動態度、勞動質

量和出勤天數為標準，確定出一天應

得的工分，這就是「標兵工分」。在確

定標兵之前還有思想工作要做，黨支

部首先在黨內進行宣傳動員，然後再

對黨員和骨幹積極份子進行初評，以

使幹部心中有數。確定標兵以後，其

他社員根據自己的體力強弱、技術高

低、勞動態度等與標兵進行比較，然

後報出自己一天應得的工分，最後由

大家評議確定，如果大家沒意見則按

社員自報的工分記，如果有意見則再

討論。這種方式比較簡單，省去定額

工的繁雜程序，在大寨也基本能準確

反映勞動的差別。如陳永貴說bs：

集體勞動是實打實地幹，不是假幹。

一個一天本來可以做十工分的勞力，

他要是報成十二分，十二分的勞力就

盯上他了。⋯⋯我幹甚麼質量，你也

幹甚麼質量。幹不了半天，那個多報

工分的人就草雞了⋯⋯他就又做十分

的活，報十分工了。

（二）標準活工分，自報公議

標準活工分是指根據各個季節中

最主要的農活，選定標準農活（一般

都是最重最苦的活），社員再根據自

己在各個季節中所做農活的工種，對

照標準農活去自報工分，然後由大家

評議，而不再跟標兵做對比。因為此

時在大寨大隊標兵已經太多，已經不

能激勵大家的生產積極性。

（三）標準工分，自報公議

標準農活工分使記工和自報變得

非常複雜，因此又改為標準工分，自

報公議。標準工分，男女有別，男勞

動力一般一天掙10分左右，最高11、

12分，女勞動力一般7分；隨c年齡

的變化也會有變化。在評工前，先定

好標準工分，然後晚上開會評議，個

人根據標準工分自報分數，再由大家

評議。這個時期階級地位、思想態度

等在評定工分的過程中已經起了很大

的作用。有關這一點，我們在下面談

及勞動態度時會再作討論。

大寨工的最大特色是突出人的思

想因素，強調社員幹部對集體勞動的

態度。評工的會議從一天一評，到十

天、半個月評一次，再到後來半年一

次，最後一年評一次。從本質上講，

「大寨工」是「死分死記」的一種極端表

現形式，除了勞動能力之外，勞動者

的政治態度、思想觀念等都作為評定

工分的依據，因此更加違背了按勞分

配的原則。它對全國的農業生產曾造

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時人稱「大寨

工」為「大概工」、「大呼隆」bt。

四　評工記分的基礎：底分

工分制的評工形式在全國各地不

盡相同，不同時期也有較大差別，在

發展過程中表現形式雖然非常繁雜，但

可以歸納成「死分死記」、「死分活評」

和「定額管理，按件計酬」三種形式。

在這三種主要的工分評定形式中都有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底分」的評

定，這也是社員最為關注的問題。

底分是考核社員勞動的主要指

標，是社員在集體勞動中獲得工分的

基本依據。底分的確定主要是根據勞

動者的勞動能力、勞動態度和勞動表

現評定。通常是一年或者半年評一次，

從本質上講，「大寨工」

是「死分死記」的一種

極端表現形式，除了

勞動能力之外，勞動

者的政治態度、思想

觀念等都作為評定工

分的依據，因此更加

違背了按勞分配的原

則。它對全國的農業

生產曾造成了極大的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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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每季或每月一評的。評定的方式

是在社員大會上，實行「自報公議」。

以下簡介底分評定的依據和特點。

（一）底分評定的依據

一、勞動能力。勞動能力包括年

齡、性別、體力、勞動技能和經驗

等。生產隊都有一套完整的評定指

標，一般而言，男性勞動力底分比女

性勞動力要高，成年人底分要比老年

人和未成年人要高。這是「硬」指標，

容易操作。勞動能力底分存在明顯的

性別和年齡差距，這種人為劃分方法

固然大體上體現了勞動者勞動能力的

差別，但也存在c很多不合理的地

方。例如在江蘇地區，男女勞動力在

十八歲以後底分便有明顯的不同：在

十八歲時無論男女底分都是8.5，可過

一年男勞動力底分就變為9.5，而女勞

動力還是8.5，而此時的男女勞動力其

實沒有甚麼變化ck。這實際上只是一

種數字遊戲，沒有太多的科學性。

底分的評定只在特定的生產隊內

有效，與其他的生產隊和公社沒有可

比性，無統一的標準，因此可以把底

分理解成生產隊內部「一種通過相互

參照而確立的工分序列」cl。底分序列

的排列首先要確定一個參照系，一般

是先確定男女最高底分，一般而言，

男最高底分為10，女最高底分為8，生

產隊中的其他社員再以最高底分者為

標準，看看自己應該在甚麼位置上，

然後評定自己的分數。這種方式有一

定的合理性，通過排序確實大體體現

了社員勞動者之間的真實勞動能力差

距，但過於機械地按照年齡和性別標

準評定底分，確實造成了一些偏差。

從年齡上講，比如男勞動力在六十

歲時底分為10分，六十一歲則為9.5分，

實際上六十歲和六十一歲時有0.5分的

差別嗎？這是很難衡量的。因此有的

社員對自己給降分很不滿，當然在經

過爭取之後，那些勞動能力不減的老

人，確實可以保留較高底分，只有那些

有很明顯的體力下降的人才會被減去底

分。但無論如何，人們經常會有不滿，

還會用各種方式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對於性別的劃分來說，這種偏見

就比較多見了。對於全勞動力來說，

男一般為10分，女一般為8分。對此

有些幹活很多的婦女會感到不公平，

如張樂天描述：「女人們在幹重活時

常常發牢騷：『我們也挑糞擔、墾田，

男人做一天有十分，我們做一天只有

七分，這不公平！』牢騷可發洩胸中

的悶氣，卻很難改變事實。」cm

這種制度設計所造成的偏差，會

對勞動者的勞動態度產生影響，從而

影響集體經濟的總體情況（詳細討論

參見本文第五節）。

二、勞動態度。勞動態度主要指

政治覺悟、對集體事業的關心程度和

重視程度。這一依據本來沒有具體的

指標，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有些

時候會將家庭階級成份作為考量的依

據，即所謂不好的成份（地、富、反、

壞、右）一般所得底分較低，特別在

政治決定一切的「農業學大寨」時期，

這一現象更甚。這一問題已有不少學

者注意，如李錦寫道，「千難萬難，

就怕評分。憋了半天不吭聲，說多說

少都記恨。最好侍弄是地富，不用評

都是三等。」cn大寨工分在勞動能力之

外，又把社員的政治態度、思想觀念

等作為了工分評定依據。傳統社會主

義意識形態，或多或少會對評工分過

程產生影響co。

三、勞動表現。勞動表現即勞動

過程中的出勤情況、完成農活的數量

和質量等。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表現都

是有目共睹的，這有利於作出客觀的

評定，但由於一些農活太過零散，監

督計量起來極其困難，所以很難做到

完全客觀準確。

勞動態度主要指政治

覺悟、對集體事業的

關心程度和重視程

度。這一依據本來沒

有具體的指標，但在

後來的發展過程中，

有些時候會將家庭階

級成份作為考量的依

據，即所謂不好的

成份（地、富、反、

壞、右）一般所得底

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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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勞動能力可以看成是「硬」指

標，那麼勞動態度和勞動表現就可以

認為是「軟」指標，軟指標的評定難度

更大，所以偏差也就更大。

（二）底分評定的特點

底分評定基本就是走過程。由於

底分評定過於繁瑣，評定會常常就成

為了吵架會，所以一般只是對原有底

分的重新確認，因此底分評定就成了

走過程了cp。張樂天曾記載，聯農向

陽生產隊1975年下半年共185人參與

評工分，157人底分維持不變，佔總

評工分人數的85%cq。在生產隊這個

小社區來說，大家都是熟人，在評底

分的時候誰都不好意思給別人降分，

只能給別人長分，這樣也造成人民公

社的底分逐年提高的情況。

勞動底分是工分制的基礎，底分

評定得合理則工分制的效率就會提

高，底分評定得愈不合理工分制的效

率就會愈低，遺憾的是在整個人民公

社時期，底分問題都沒有太明確的規

定，底分差距過小也是公社效率不高

的一個原因。

五　工分制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組織內各經

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是在一定的制度安

排和約束下產生的，經濟行為的方式

和目的要受到既定的制度安排的影響

和制約，而由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形成

的不同的激勵機制，會對各經濟行為

主體產生正的或負的激勵效應，並最

終影響經濟行為的結果。工分制的運

行原理亦如此。總體來講，其制度安

排決定了社員的勞動行為，在調動社

員積極性方面是不盡合理的；相反，

對國家工業化和社會公平穩定來說卻

是成功的。

工分制促進了國家工業化。人民

公社的制度安排，部分原因是為了適應

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需要。當

時中國沒有西方國家的條件，只能依

靠農業積累。收集農業剩餘的難題是

國家要面對成千上百萬個小農戶，單獨

與其打交道費用巨大，因此將小農戶

組織起來，通過與其代理人交涉則可

使費用大減。然而，將農戶組織起來

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步，如果組織起來

之後由公社去跟農戶徵收還不會達到

更好的效果（這種情況跟改革以後很相

像），因此又在內部實行了工分制。實

行工分制後，國家沒有直接跟農戶徵

稅、徵糧，而是先從生產隊將一部分糧

食徵走，這是國家任務，其徵購價格低

於市場價格，因此國家可以在保證糧

食供給的情況下賺到差價，同時不會

給農戶帶來直接的徵稅或徵糧壓力。

工分制保證了農村公共事業的順

利實施，這也是集體化優越性的體

現。工分制可以在延時付費的情況下

組織社員生產勞動，而直到年底才按

比例進行分配（還有夏分），這樣就可

以將社員勞動與報酬分開，而以工分

制為基礎的分配制度可以將一部分資

金用來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正是以工

分制為基礎，人民公社可以只花極少

的代價辦民辦教育、合作醫療，甚至

是有一定專業水準的文工團；而正是

民辦教育、合作醫療和農村的文體活

動提高了農村的教育水平、降低了死

亡率，以及豐富了農民的業餘生活。

離開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民辦教育

和合作醫療等都很難維繫下去。

工分制亦為縮小收入差距、維護

社員公平做出了貢獻。以工分制為基

礎的分配制度，首先要滿足公社每個

成員的溫飽，然後才能體現勞動效

率，從而使收入差距達到最小值。

在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背後，工

分制可謂居功至偉。工分制就像是政

勞動底分是工分制的

基礎，底分評定得合

理則工分制的效率就

會提高，底分評定得

愈不合理工分制的效

率就會愈低。在整個

人民公社時期，底分

問題都沒有太明確的

規定，底分差距過小

也是公社效率不高的

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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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媒

府、集體和社員之間的一個緩衝器，

大大減少了社會矛盾，在二十多年的

人民公社期間，國家從農業中抽取了

大量的剩餘，但中國農村並沒有發生

大規模的群眾反抗事件，這跟工分制

這一制度安排不無關係。

與此相對，工分制在調動社員積

極性方面也有失效之處。以工分制為

基礎的分配制度過於c重平均分配而

不能充分體現勞動投入。一般而言，

在分配過程中，按工分分配往往只佔

20至40%的比例，大部分比例則按跟

勞動沒有關係的人口分配，按工分分

配比例過小導致勞動積極性不高。雖

然工分制在農村社會中起了很好的緩

衝器作用，但其不利影響還會在社員

身上體現出來。總之勞動所得並不能

充分表現勞動投入，結果影響勞動效

率，進而影響公社的效率。此外，在

評工記分時往往女性底分較低、底分

評定過程不利於「壞成份」階級、工活

的派分不公平等，這些因素在一定程

度上也打擊了社員積極性，並最終導

致人民公社的效率損失。

總之，「工分制」是特定歷史時期

的產物。本文的研究將為全面了解

「工分制」提供幫助，同時也可以通過

「工分制」更好地理解中國農村集體化

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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